
解釋字號 釋字第2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2年08⽉04⽇

解釋爭點 利害關係⼈對商標異議之程序？

解釋文 　　商標法第三條前段規定，⼆⼈以上於同⼀商品，以相同或近

似之商標，各別呈請註冊時，應准在中華⺠國境內實際最先使⽤

並無中斷者。註冊，係為審查准駁之實質標準，如利害關係⼈，

在同法第⼆⼗六條審定後之六個⽉公告期間內，另以與他⼈審定

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呈請註冊，並以⾃⼰之商標實際使⽤在

先，⽽未中斷為理由，對他⼈已審定商標提出異議，⾃應依異議

程序及同法第三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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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商標法第3、26條(29.10.19)

相關文件 附⾏政院咨⼀件

據經濟部三⼗六年五⽉⼗⼆⽇京商（三六）字第四⼆五六⼀號呈

稱據商標局本年四⽉⼆⼗⼆⽇京評字第八⼀⼆八號呈稱查關於商

標法第三條前段各別呈請註冊時⼀語之疑義業經司法院院字第⼀

五九⼆號第⼀六四六號及第⼀七○四號解釋有案該段之適⽤應以

雙⽅均尚在呈請註冊之程序中為先決條件若⼀⽅商標之註冊程序

業已完畢取得專⽤權則無論是否近似及孰先使⽤均不能適⽤該段

之規定此按諸上項各號解釋並參照⾏政法院判例（⾒⼆⼗八年度

判字第⼆⼗號）⾃無疑義惟如果⼀⽅商標呈經審定公告在公告六

個⽉期內另⼀⽅以⽤於同⼀商品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呈請註冊同時

根據商標法第三條前段規定主張⾃⼰之商標實際使⽤在先對前已

審定公告之商標提起異議到局本局受理應否就孰先使⽤⽽審究抑

以他⽅商標業經審定公告不得認為雙⽅均在聲請程序中對于孰先

使⽤之實體上問題無研究之餘地為理由⽽認為異議不成立仍不無

疑義於此有相反之兩說甲說商標在未註冊以前概屬準備註冊之程

序必須⾄實⾏註冊之⽇始取得專⽤權（⾒⾏政法院⼆⼗九年度判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33&ldate=19401019&lser=001


字第⼆⼗三號判例）審定公告不過達到註冊之過程並未取得專⽤

權仍應以各別呈請註冊時論在此期間內利害關係⼈以與他⼈審定

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呈請註冊並同時根據商標法第三條前段以

⾃⼰之商標實際使⽤在先對他⼈已審定商標提出異議依照司法院

院字第⼀六四六號後段解釋受理審查結果如確該利害關係⼈呈請

註冊之商標使⽤在先儘可將他⼈之審定商標撤銷退⼀步⾔如該他

⼈之商標⼀經審定公告即認為確定利害關係⼈無主張使⽤在先之

餘地⼜何必有法定六個⽉之公告期間揆諸立法原意當不如是⼄說

商標法第三條前段法文既限于各別呈請註冊時⾜⾒該段之適⽤應

以雙⽅均尚在呈請註冊之程序中為先決之條件⾄司法院院字第⼀

六四六號後段解釋其效⼒所及之限度僅指此種使⽤先後之爭議案

件應依異議程序辦理⾄異議提起後有無理由⾃仍應就實體上審查

是否違反商標法第三條前段之規定以為斷審定商標雖尚未取得專

⽤權但在他⼈審定商標公告期間內開始呈請註冊之商標殊不能與

之相提並論認為雙⽅均尚在各別呈請註冊時從⽽審究孰先使⽤以

為異議審決之標準蓋商標審定後必須經過六個⽉公告之法意係為

先前呈請有案或經審定或已經註冊之商標利害關係⼈⽽設否則審

定商標無優先權利可⾔商標所有⼈儘可不必呈請註冊發⾒他⼈商

標審定後再以⾃⼰商標呈請註冊並出⽽主張權利殊非法理之平上

述⼆說究以何說為是事關法律適⽤疑義案懸待決理合備文呈請鈞

部鑒核俯准轉呈⾏政院咨請司法院迅即統⼀解釋俾資遵守等情據

此理合備文呈請鈞院鑒核轉咨司法院統⼀解釋俾便飭遵等情除指

復外相應咨請查照統⼀解釋為荷




